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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请（稽查局内部审理程序终结后5日内）
审核（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办公室5日内审核）

审理

执行和监督

退回（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将相关证据材料退回稽查局）
归档（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案卷归档管理）


受理（属于审理范围，提交了规定材料）
补正材料（属于审理范围，未按规定提交材料）
不予受理（不属于审理范围）




审理委员会办公室自批准受理之日起5日内，将案件材料分送成员单位；

成员单位自收到案件材料之日起10日内，提出书面审理意见。



法律依据不明确，或需要处理的有关事项超出本机关权限
请示上级机关或征求有权机关意见

需要补充调查
经批准后退回稽查局补充调查


未完成补充调查或补充调查后仍然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
完成补充调查
重新提交案件材料，办理交接手续

终止审理



书面审理意见一致（或经协调一致）
制作审理意见书，报审理委员会主任批准

经协调后仍不一致，提请会议审理
报告审理委员会主任或其授权副主任，制作初审报告，提请会议审理

会议审理


制作审理纪要，报审理委员会主任或其授权副主任签发
制作审理意见书，报审理委员会主任签发
稽查局制作税务处理处罚决定书等相关文书，加盖稽查局印章后送达执行
文书送达后5日内，稽查局送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备案







书面
审理

审理过程中，稽查局发现出现不符合重大案件审理范围情形的，书面告知审理委员会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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